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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
关于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若干政策的通知

内政办发〔2022〕95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

业、事业单位：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推动复工

复产复商复市若干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2 年 12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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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推动
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若干政策

为加快我区重点行业复工复产、企业复商复市，推动经济恢

复发展活力，提出如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推进复工复产

（一）全面摸排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停产停工的企业项目，

掌握企业生产、项目建设中原辅材料和订单不足、销路不畅、库

存产品积压等问题。制定“一企一策”复工复产方案，推动具备

条件的停产企业全面复产、停工项目抓紧复工。（自治区工业和

信息化厅，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
（二）全面摸排全区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出现流动资金不足

的中小企业，制定“一对一”解决方案，解决流动资金紧张局面，

降低企业生产成本。（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地方金融监管局，

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、内蒙古银保监局，各盟行政公署、

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
（三）各盟市加快建立复工复产组，压实属地责任，主动上

门服务，密切关注解决企业合理诉求。（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

政府负责）

二、加快复商复市

（四）继续实施“引客入蒙”计划，对招徕区外游客在区内

过夜的旅行社给予奖励，相关政策延长至 2023 年 3 月底。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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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 2022 内蒙古冰雪旅游季系列活动，推出冬季特色体验产品，

持续提升媒体关注度和影响力，提升冬季旅游热度。（自治区文

化和旅游厅负责）

（五）围绕百货、餐饮、汽车、家电等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冲击严重的重点消费领域，支持各盟市发放消费抵用券，开展消

费促进活动，促进企业复商复市。（自治区商务厅，各盟行政公

署、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
三、坚持保通保畅

（六）严禁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、普通公路，严禁擅自

关停高速公路服务区、铁路车站和航空机场，严禁限制货运车辆

正常通行，严禁擅自关停邮政快递末端服务。（自治区交通运输

厅，内蒙古邮政管理局、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、内

蒙古民航机场集团公司负责）

（七）全区所有收费公路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

辆，免收车辆通行费。推行预约通行服务，提高通行效率。（自

治区交通运输厅，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
四、促进就业恢复

（八）根据企业用工和劳动者出行需求，搭建跨旗县（市、

区）、跨盟市、跨省（区、市）劳务对接平台，有组织、分批次

开展专车包机“点对点”直达运输，促进转移就业农牧民、未就

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，企业招工用工的“绿色通道”畅通。

建立用工余缺调剂机制，支持企业共享用工。（自治区人力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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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障厅、公安厅、交通运输厅，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

限公司、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公司负责）

五、加大财政支持

（九）阶段性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

工伤保险费政策到期后，参保单位可申请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

前采取分期或逐月等方式对缓缴的社会保险费予以补缴，补缴期

间免收滞纳金。（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）

（十）按照国家部署，落实失业保险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政

策，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，帮助企业稳岗

复工。对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影响无法返岗复工、连续三个月无

收入来源，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未参保失业人员，

未纳入低保范围的，经本人申请，由务工地或经常居住地发放一

次性临时救助金。对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影响暂未就业，基本生

活面临困难的大学生，以及其他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基本生

活陷入临时困境的家庭或个人，纳入临时救助范围。（自治区财

政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民政厅，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

府负责）

六、强化金融保障

（十一）金融机构按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要求，延期贷款正常

计息，免收罚息，避免出现限贷、抽贷、断贷，还本付息日期原

则上最长可延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。金融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暂

时简化业务流程和申请材料，在确保风险可控前提下，采取“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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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办理、事后补办”等方式，实现快速审批、快速放款。政府性

融资担保机构主动做好配套金融服务。（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

支行、内蒙古银保监局，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）

（十二）对 2022 年第四季度存续、新发放的普惠小微贷款

（正常计息），在原贷款合同利率基础上减息 1 个百分点（年化）。

对生产经营和资金周转连续性强、有经常性短期循环用信需求的

企业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，鼓励金融机构推广“随借随还”的贷

款模式。（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、内蒙古银保监局负责）

（十三）督促金融机构用好用足再贷款、再贴现、碳减排支

持工具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、科技创新再贷款、交通

物流专项再贷款、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政策性金融工具，加

大对相关市场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。推动落实保交楼、保民生、

保稳定金融政策措施，充分发挥保交楼专项借款撬动作用，引导

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跟进配套融资，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力度。

（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、内蒙古银保监局，自治区住房城

乡建设厅、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）

（十四）各保险机构针对基层一线复工复产困难和企业特定

保险需求，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，加大营销责任更广、价格更低、

覆盖更全的责任保险、营业中断险等，扩大保险产品覆盖面。鼓

励保险机构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期收取保费。（内蒙古银保监局

负责）

七、优化市场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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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聚焦行业协会重点查处违规收费和强制收费等行为，

聚焦水电气暖收费领域重点查处乱收费和不合理收费等行为，聚

焦交通物流领域重点查处超过政府指导价、不落实降费优惠政策

措施、重复收费等行为，聚焦金融机构融资环节和支付环节重点

查处捆绑强制收费和只收费不服务等行为。从快从严查处粮油、

蔬菜、药品等重要民生商品及防护用品经营者不按规定明码标价、

哄抬物价、价格欺诈、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价格违法行为。加强

线上销售商品和服务价格监管。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负责）

以上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3 个月，期满经评

估后进行动态调整。具体政策已明确执行期限的，从其规定。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自治

区高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2 年 12 月 28 日印发


